





金溪府发〔2023〕85号

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
通  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级各部门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指示批示要求，按照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安排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,深刻汲取近年来城镇燃气安全事故教训，强化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，遏制重特大事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现成立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现将成立后工作专班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组  长：何  飞   镇  长
副组长：傅小为   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陈  文   党委委员、政法委员、副镇长
成  员：郑  钊   经发办负责人
李  建   派出所所长
李  昵   应急办主任
张  蕾   平安办负责人
杨宗山  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领导小组下设“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”办公室，由镇经发办郑钊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地点设在镇经发办，由镇经发办郑钊牵头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。


                  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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